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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
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BOSSINI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堡獅龍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92）

自二零二零年七月一日起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期間之業績公佈

財務業績
堡獅龍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本集團」或「堡獅龍」）自二零二零年七月一日起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期間（「期間」）之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
如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自二零二零年七月一日起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

截至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期間

截至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年度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 3 1,164,075 1,091,631
銷售成本 (567,816) (557,514)

毛利 596,259 534,117

其他收入 3 56,517 32,033
銷售、分銷及其他營運開支 (702,486) (680,373)
行政開支 (272,689) (204,908)

營運業務虧損 (322,399) (319,131)
融資成本 4 (14,768) (16,182)

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前虧損 5 (337,167) (335,313)
所得稅開支 6 (2,892) (12,183)

持續經營業務之期內╱年內虧損 (340,059) (347,496)

已終止業務
已終止業務之期內╱年內虧損 7 (378) (20,23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年內虧損 (340,437) (367,735)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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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期間

截至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年度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其後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 1,367
期內╱年內取消註冊海外業務之重新分類 
調整 (625) 932

換算海外業務之兌換差額 15,299 (13,151)

其他全面淨收益╱（虧損） 14,674 (10,85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年內全面虧損總額 (325,763) (378,587)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9 （經重列）

基本
－期內╱年內虧損 (16.52港仙) (21.83港仙)
－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 (16.50港仙) (20.63港仙)

攤薄
－期內╱年內虧損 (16.52港仙) (21.83港仙)
－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 (16.50港仙) (20.63港仙)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續）
自二零二零年七月一日起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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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7,206 25,520
投資物業 4,687 16,776
使用權資產 112,261 164,732
商標 – 1,164
遞延稅項資產 311 386
按金 33,811 35,766

非流動資產總值 178,276 244,344

流動資產
存貨 186,592 209,679
應收賬款 10 25,393 48,441
可收回稅項 – 4,48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項 75,551 90,141
於損益賬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 593
有抵押銀行存款 1,959 56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66,655 176,339

556,150 529,733
分類為持作銷售之資產 9,437 –

流動資產總值 565,587 529,733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賬項 11 210,324 118,686
合約負債 3,464 3,584
應付票據 11,693 12,277
應繳稅項 2,635 7,739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5,377 –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 71
租賃負債 91,844 154,068
於損益賬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負債 – 7
計息銀行貸款 – 59,721

流動負債總值 325,337 356,153

流動資產淨值 240,250 173,580

除流動負債後資產總值 418,526 417,924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254 773
租賃負債 155,783 133,016
其他應付款項 2,469 2,675

非流動負債總值 159,506 136,464

資產淨值 259,020 281,460

權益
已發行股本 12 246,575 164,134
儲備 12,445 117,326

權益總值 259,020 281,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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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a) 遵守香港財務匯報準則及香港公司條例

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財務匯報準則（「香港財務匯報準則」）及香港公司條
例（第622章）（「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編製。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歷史成本法編
製，惟於損益賬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負債以公平值計算。

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的綜合財務報表需要使用若干重大會計估計。管理層亦須
於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時作出判斷。有關範疇涉及較高程度判斷或複雜性，或假設及
估計對綜合財務報表而言屬重要。

(b) 更改財政年度結算日

於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董事會宣佈，自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
期間起，本公司的財政年度結算日已由六月三十日更改為十二月三十一日，以使其財
政年度結算日期與本公司的控股股東保持一致。因此，所附本財政期間的綜合財務報
表涵蓋自二零二零年七月一日起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八個月期間。然而，
比較數字為自二零一九年七月一日起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因此不可
直接比較。

(c) 本集團採納新頒佈及經修訂準則

本集團已於由二零二零年七月一日開始之年度報告期間首次應用下列準則及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8號之修訂－重大之定義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4號、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7號、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9號及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6號（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香港財務匯報 

準則第4號、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7號、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9號及香港財務 

匯報準則第16號之修訂－利率基準改革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4號、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7號、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9號及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6號（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香港財務匯報 

準則第4號、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7號、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9號及香港財務匯報
準則第16號之修訂－利率基準改革－第2
階段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3號（經修訂）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3號之修訂 

－業務之定義
二零一八年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經修訂之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除上述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6號（經修訂）外，上述修訂對過往期間所確認之金額並無
任何影響，亦預期將不會對當前或未來期間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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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續）

(c) 本集團採納新頒佈及經修訂準則（續）

本集團亦選擇提早採納下列修訂：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6號 

（二零二一年經修訂）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6號之二零二一年之修訂－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後新型冠狀病毒相關租
金寬減

有關修訂以可選擇豁免評估與新型冠狀病毒相關租金寬減是否屬於租賃修訂。承租人
可選擇以猶如該等租金寬減並非租賃修訂的相同方式入賬租金寬減。

該可行權宜方法僅適用於滿足以下所有條件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直接產生的租金寬減：

• 租賃付款的變動使租賃代價有所修改，而經修改的代價與緊接變動前租賃代價
大致相同，或少於緊接變動前租賃代價；

• 租賃付款的任何減幅僅影響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前到期的付款；及

• 租賃的其他條款及條件並無實質變動。

本集團已就所有合資格新型冠狀病毒相關租金寬減應用實際權宜方法。截至二零二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共有港幣24,447,000元之租金寬減計入負變動租賃付款，
並已於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內確認。

2. 經營分類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業務單位之組成乃根據向不同地域客戶提供產品作分類，據此有以下
三類可申報經營分類：

(a) 香港及澳門
(b) 中國大陸
(c) 新加坡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已終止台灣分類之業務。因此，台灣分類之若
干分類資料於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中分類為「已終止業務之期內╱年內虧損」（附註7）。

管理層個別獨立監察本集團各經營分類之業績，以作出有關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之決定。
分類表現乃根據可申報分類溢利╱虧損評估，即計量持續經營業務之經調整除稅前虧損。
持續經營業務之經調整除稅前虧損乃與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前虧損貫徹計量，惟有
關計量不包括利息收入及非租賃相關融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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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類資料（續）

分類資產不包括遞延稅項資產及可收回稅項，此乃由於該等資產作為整體資產進行管理。

分類負債不包括遞延稅項負債、應繳稅項及計息銀行貸款，此乃由於該等負債作為整體負
債進行管理。

分類間之銷售及轉讓乃按照當時市場價格銷售予第三方之銷售價而進行交易。

地域分類

下表呈列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及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
度按地域分類之收益、溢利╱虧損及若干資產、負債及開支資料。

香港及澳門 中國大陸 新加坡 綜合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期間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期間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期間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期間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年度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收益：
持續經營業務之銷售予 

外間顧客 680,919 715,617  362,863 296,297 120,293 79,717 1,164,075 1,091,631

持續經營業務之其他收入  46,673 27,723 3,515 1,615 3,363 132 53,551 29,470

總計 727,592 743,340 366,378  297,912 123,656 79,849 1,217,626 1,121,101

分類業績 (168,881) (199,450) (179,884) (101,621) 10,513 (35,964) (338,252) (337,035)

利息收入 2,966 2,563

營運業務虧損 (335,286) (334,472)

融資成本（租賃負債利息除外） (1,881) (841)

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前虧損 (337,167) (335,313)

所得稅開支   (2,892) (12,183)

持續經營業務之期內╱年內虧損 (340,059) (347,496)

上述收益資料乃根據銷售產生所在地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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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類資料（續）

地域分類（續）

香港及澳門 中國大陸 新加坡 綜合
於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資產 377,038 437,783 278,917 252,738 87,597 63,067 743,552 753,588

未分配資產 311 4,870
已終止業務相關資產 – 15,619

總資產 743,863 774,077

分類負債 252,248 270,632 182,322 98,912 46,384 46,558 480,954 416,102

未分配負債 3,889 68,233
已終止業務相關負債 – 8,282

總負債 484,843 492,617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期間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期間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期間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期間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年度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其他分類資料：
持續經營業務：
使用權資產之減值 42,105 59,757 52,367 24,241 – 18,308 94,472 102,306
出售╱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
淨（收益）╱虧損 (224) 2 584 908 9 5 369 915

（存貨撥備撥回）╱存貨撥備 (4,828) (407) (7,506) 10,202 786 799 (11,548) 10,594
應收賬款之減值 90 – 158 – – – 248 –
商標之減值 1,164 – – – – – 1,164 –
按金及其他應收賬項之減值 878 – 321 – 151 – 1,350 –
出售金融資產之虧損 – 2,473 – – – – – 2,473
資本支出*
－持續經營業務 5,445 12,456 38,154 6,044 205 2,648 43,804 21,148
－已終止業務 – 129

43,804 2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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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及澳門 中國大陸 新加坡 綜合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期間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期間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期間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期間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年度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投資物業
之折舊
－持續經營業務 17,624 21,454 6,716 4,478 1,779 2,109 26,119 28,041

－已終止業務 – 1,314

26,119 29,355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持續經營業務 117,372 142,470 22,410 13,814 18,090 31,254 157,872 187,538

－已終止業務 86 3,416

157,958 190,954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
－持續經營業務 7,845 9,095 13,703 1,675 – 2,198 21,548 12,968

－已終止業務 – 1

21,548 12,969

非流動資產**

－持續經營業務 64,735 159,268 45,020 26,956 34,399 21,968 144,154 208,192

* 資本開支包括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 上述有關非流動資產之資料乃根據資產所在地計算，不包括遞延稅項資產及按金之非流動部份。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及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對單一客戶
或共同控制下的一組客戶的銷售並無佔本集團收益的10%或以上。

2. 經營分類資料（續）

地域分類（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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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其他收入

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之收益及其他收入分析如下：

合約客戶收益

截至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期間

截至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年度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成衣零售及分銷 1,164,075 1,091,631

其他收入

截至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期間

截至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年度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利息收入 2,966 2,563
專利費收入 17,348 9,315
租金收入毛額 15,037 8,993
政府補助（附註） 14,543 3,077
因火警而補償之收入 – 5,000
其他 6,623 3,085

56,517 32,033

附註：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及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金額主要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根
據防疫抗疫基金發出之補助。此乃為合資格僱主挽留僱員之薪金補貼，惟須受若干條件所規限。收取該等補助並
無未達成之條件及附帶任何其他或然事項。

4. 融資成本

截至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期間

截至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年度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租賃負債之利息 12,887 15,341
直接控股公司貸款之利息（附註） 1,679 –
銀行貸款之利息 202 841

14,768 16,182

附註：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之金額由直接控股公司之貸款港幣100,000,000元所產生，該貸款已於期內
全數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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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截至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期間

截至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年度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銷售成本：
售出存貨之成本 579,364 546,920

（存貨撥備撥回）╱存貨撥備 (11,548) 10,594

567,816 557,514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157,872 187,538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投資物業之折舊 26,119 28,041

使用權資產之減值 94,472 102,306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 21,548 12,968

商標之減值 1,164 –

應收賬款之減值  248 –

按金及其他應收賬項之減值 1,350 –

按金及其他應收賬項之撇銷 132 6,419

出售╱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淨虧損  369 915

出售金融資產之虧損 – 2,473

於損益賬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負債 

之公平值淨虧損╱（收益）
－不符合作為對沖活動的交易 586 (792)

因火警而補償之收入（附註） – (5,000)

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因火警而補償之收入港幣5,000,000元已包括在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之「其
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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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已按期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16.5%（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16.5%）提撥準備。就中國大陸業務作出之中國大陸企業所得稅撥備乃根據相關現行法規、
詮釋和慣例按期內估計溢利以25%之法定稅率計算（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25%）。海外溢利稅項乃按期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根據本集團業務經營所在國家之現行稅率
計算。

截至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期間

截至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年度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所得稅
– 香港利得稅 1,291 1,844

– 海外稅項 664 473

1,955 2,317

過往期間╱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 香港利得稅 381 (46)

2,336 2,271

遞延所得稅 556 9,912

2,892 12,183

7. 已終止業務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二日，本集團公佈關閉本集團於台灣的零售業務（「台灣分類」）之計劃，
考慮到本集團對台灣分類於可見將來之前景未感樂觀，以及終止經營台灣分類有助本集團
於其他分類更善用資源。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所有台灣的零售店舖已終止業務。
因此台灣分類已分類為已終止業務，並不再包括於經營分類資料附註內。有關上述事項之
進一步詳情已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三月二日之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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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已終止業務（續）

已終止業務於期內╱年內之業績呈列如下：

截至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期間

截至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年度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 136,836

銷售成本 – (66,282)

毛利 – 70,554

其他收入 17 855

銷售、分銷及其他營運開支 – (68,366)

行政開支 (395) (23,059)

已終止業務之營運業務虧損 (378) (20,016)

融資成本 – (223)

已終止業務之除稅前虧損 (378) (20,239)

所得稅開支 – –

已終止業務之期內╱年內虧損 (378) (20,239)

8. 股息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及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並無擬派末期
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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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持續經營業務之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年內虧損港幣
340,059,000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港幣347,496,000元）及已終止業務之虧
損港幣378,000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已終止業務之虧損：港幣20,239,000元）
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2,061,332,475股（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經重
列）：1,684,526,378股）計算。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經重列）

於七月一日已發行股份 1,641,333,394 1,641,333,394

行使購股權之影響 1,135,677 –

供股包括紅利部分之影響 418,863,404 43,192,984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六月三十日之股份加權平均數 2,061,332,475 1,684,526,378

由於購股權之攤薄影響為反攤薄，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及截至二零二零
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已重列，並根據於二零二一年四
月十二日完成之供股之紅利部份就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作出調整。

10. 應收賬款

除現金及信用卡銷售外，本集團在一般情況下授予其貿易客戶最高60天信貸期。除新貿易
客戶一般須預付款項外，各貿易客戶均設有最高信貸限額。本集團致力對未收回之應收賬
款維持嚴謹控制。逾期欠款由高級管理層定期作出審閱。鑑於以上所述以及本集團之貿易
客戶與為數眾多之多類型客戶有關，故本集團並無高度集中之信貸風險。本集團並未就其
應收賬款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信用提升產品。應收賬款均免息，並扣除虧損撥備列賬。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賬款 25,646 48,441

減：虧損撥備 (253) –

25,393 48,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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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賬款（續）

以下為按發票日期扣除虧損撥備後計應收賬款於報告期末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一個月內 21,205 39,607
一至兩個月 2,980 3,714
兩至三個月 147 565
超過三個月 1,061 4,555

25,393 48,441

11. 應付賬款、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賬項

在應付賬款、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賬項內，已包括應付賬款結餘港幣83,144,000元（於二零
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港幣16,682,000元）。

以下為按發票日期計應付賬款於報告期末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一個月內 33,874 3,319
一至兩個月 29,847 10,715
兩至三個月 18,875 1,314
超過三個月  548 1,334

83,144 16,682

應付賬款為免息及一般於30天至60天內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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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已發行股本

股份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法定股本：
3,000,000,000股（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2,000,000,000股）每股面值港幣0.10元之普通股 
（附註a） 300,000 2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2,465,750,091股（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1,641,333,394股）每股面值港幣0.10元之普通股 246,575 164,134

期內之已發行股本變動載列如下：

已發行
股份數目 已發行股本 股份溢價賬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一日、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及二零二零年七月一日 1,641,333,394 164,134 29,020 193,154

行使購股權（附註b） 2,500,000 249 603 852

供股（附註c） 821,916,697 82,192 213,698 295,890

就供股產生之交易成本 – – (1,859) (1,859)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465,750,091 246,575 241,462 488,037

附註：

(a)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四日，本公司已通過一項普通決議案，以批准透過增設額外1,000,000,000股股份而令本
公司之法定股本由港幣200,000,000元分為2,000,000,000股每股面值港幣0.10元之股份增加至港幣300,000,000

元分為3,000,000,000股股份。

(b) 2,500,000份購股權隨附之認購權按認購價每股港幣0.275元獲行使，致使發行2,500,000股每股面值港幣0.10

元之股份，總現金代價為港幣688,000元（未計開支），於該等購股權獲行使時，相關購股權儲備港幣164,000

元已轉撥至股份溢價賬內。

(c)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十二日完成供股後，本公司按合資格股東每持有兩(2)股當時現有股份獲發一(1)股供股股
份之基準，按每股供股股份港幣0.360元之價格發行821,916,697股供股股份，以籌集港幣295,890,000元之所
得款項總額（未計開支）。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就供股之紅利部份作出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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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報告期後事項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後，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三月十五日完成出售物業（「出
售事項」），出售事項所產生之所得款項淨額約為港幣1.83億元（扣除出售事項相關之預期開
支後）。根據出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約港幣1.83億元及物業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賬面值港幣9.4百萬元，出售收益約港幣1.74億元將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中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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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派付末期股息（截至二
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無）。

就股東週年大會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謹訂於二零二二年六月十四日（星期二）舉行二零二一年股東週年大會續會
及二零二二年股東週年大會（「該等股東週年大會」）。為確定有權出席該等股東週
年大會及於會上投票之資格，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九日（星期四）至二零
二二年六月十四日（星期二）（包括首尾兩天）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如
欲符合資格出席該等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最遲須於二零二二年六月八日（星
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之前，將所有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一併送達本公司之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地址
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概覽

於二零二零╱二一年財政期間起，本公司的財政年度結算日已由六月三十日更改
為十二月三十一日（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的
公佈）。因此，本業績涵蓋自二零二零年七月一日起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十八個月期間（「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務請注意，本報
表所呈列的財務數據乃與二零一九╱二零年財政年度（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
日止年度）的財務數據進行比較。當進行按年比較時，應考慮兩個財政期間的差異。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本集團收益為港幣11.64億元（截至二零
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港幣10.92億元），毛利率為51%（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
三十日止年度：49%）。表一為本集團於核心市場之持續經營業務業績詳情。於回
顧期內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為港幣3.40億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
度：港幣3.68億元）。本集團的同店銷售額及同店毛利分別下跌17%（截至二零二
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14%跌幅）及16%（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21%跌幅）。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現金淨額結餘為港幣2.69億元（於二
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港幣1.16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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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經營業務業績
表一：本集團之持續經營業務業績

截至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

截至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港幣

百萬元
佔銷售額
百分比

港幣
百萬元

佔銷售額
百分比 轉變

香港及澳門 681 59% 716 66% (5%)

中國大陸 363 31% 296 27% 23%

新加坡 120 10% 80 7% 50%

集團收益 1,164 100% 1,092 100% 7%

毛利 596 51% 534 49% 12%

總營運開支 (975) (84%) (885) (81%) (10%)

營運業務虧損 (322) (28%) (319) (29%) (1%)

融資成本 (15) (1%) (16) (1%) 9%

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
攤銷前盈利 (141) (12%) (106) (10%) (33%)

擁有人應佔虧損 (340) (29%) (368) (34%) 7%

集團同店銷售額增長* (17%) (14%)

集團同店毛利增長* (16%) (21%)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之現金淨額* 269 116 132%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之存貨水平* 187 210 (11%)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之存貨周轉
期（天）* 180 123 57

* 包括持續經營及已終止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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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及毛利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發展加上受更具傳染性的變種病毒威脅，尤其是最近已知的
Omicron變種病毒，繼續對零售業造成嚴重負面影響，並對全球經濟前景帶來下
行風險。回顧期內，本集團錄得收益港幣11.64億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年度：港幣10.92億元）。毛利為港幣5.96億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港幣5.34億元），毛利率則增加2個百分點至51%（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
度：49%）。

總營運開支及營運業務虧損

總營運開支佔銷售額比率上升至84%（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81%）。疫情對本集團資產的評估產生負面影響，並影響回顧期內的業績。因此，
本集團於回顧期內就資產確認非現金減值港幣1.19億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
日止年度：港幣1.15億元）。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為港幣1.5千萬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港幣1.6千萬元），
其中包括直接控股公司貸款之利息、銀行貸款之利息及租賃負債之利息。租賃負
債之利息為港幣1.3千萬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港幣1.5千萬元），
乃由於租賃負債未償還結餘應計的估算利息開支。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誠如表一所示，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為港幣3.40億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
日止年度：港幣3.68億元）。淨溢利率為負29%（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負34%）。上文已列舉原因。

分銷網絡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業務遍佈全球24個國家和地區，店舖數目
為698間（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982間），包括159間（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
日：209間）直接管理店舖及539間（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773間）特許經營店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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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按店舖類型及地域劃分之店舖分佈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直接

管理店舖
特許

經營店舖 總計
直接

管理店舖
特許

經營店舖 總計

香港及澳門 26 – 26 38 – 38

中國大陸 119 – 119 154 – 154

新加坡 14 – 14 17 – 17

其他國家 – 539 539 – 773 773

總計 159 539 698 209 773 982

市場分析
香港及澳門

回顧期內，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繼續於全球肆虐，為零售業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
儘管自二零二一年第一季以來零售業已出現復甦跡象，由於入境旅客人數仍處於
凍結狀態，零售額仍遠低於疫情前的水平，限制零售業的復甦步伐。於二零二零
年七月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期間，根據香港旅遊發展局的數據顯示，旅客人數按
期急跌99.4%。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嚴重影響香港及澳門的零售消費。實施旅遊限制及邊境管制，
加上一系列的社交距離措施，均削弱消費意欲及減少顧客流量。於回顧期內，本
地新型冠狀病毒第三波至第五波感染人數令人憂慮，引發更嚴厲的社交距離措施，
導致購物活動及人流顯著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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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期內，香港及澳門包括零售及出口特許經營業務的收益為港幣6.81億元（截
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港幣7.16億元）。直接管理店舖的同店銷售額下
跌17%（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19%跌幅），同店毛利則下跌17%（截
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27%跌幅）。淨零售樓面總面積減少至69,800平
方呎（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109,500平方呎），每平方呎銷售額為港幣4,800

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港幣5,500元）。直接管理店舖數目為26間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38間）。分類業績為港幣1.69億元虧損（截至二零二零
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港幣1.99億元虧損）。

於回顧期內，出口特許經營業務經營合共539間（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773間）
店舖，遍及21個國家。本集團維持審慎而具策略性的國際擴張計劃，以把握新興
市場的機遇。

中國大陸

於回顧期內，中國大陸比許多其他國家更早進入並解除封城狀態，正當全球多個
國家的經濟處於艱難的狀況中，中國大陸的經濟增長卻恢復動力。然而，鑑於疫
情仍未受控及具傳染性變種病毒的出現，中國大陸市場的復甦再次受到抑制。

中國大陸市場的收益為港幣3.63億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港幣2.96

億元）。同店銷售額下跌19%（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8%跌幅），同
店毛利則錄得17%跌幅（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14%跌幅）。每平方
呎銷售額為港幣1,400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港幣1,500元），而
淨零售樓面總面積增加15%至162,200平方呎（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140,700

平方呎）。於中國大陸市場的直接管理店舖總數為119間（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154間）。分類業績為港幣1.80億元虧損（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港幣
1.02億元虧損）。

新加坡

於回顧期內，新加坡業務的收益為港幣1.20億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
度：港幣8.0千萬元）。同店銷售額按期下跌9%（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11%跌幅），同店毛利則錄得4%跌幅（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13%跌
幅）。淨零售樓面總面積減少20%至17,800平方呎（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22,200平方呎），每平方呎銷售額為港幣3,900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
度：港幣3,400元）。直接管理店舖的數目為14間（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17間）。
分類業績為港幣1.1千萬元溢利（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港幣3.6千萬
元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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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終止業務

台灣

本集團已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底前結束台灣的零售業務。台灣業務於一九九二年開
始營運，致力於東南亞地區推廣本集團品牌，從而提升本集團於大中華地區的知
名度。然而，由於台灣的消費者市場於過去二十年持續疲弱，台灣分類自二零零
五╱零六年財政年度起一直錄得虧損。面對香港及中國大陸（本集團兩個主要零
售業務分類）目前充滿挑戰的市況，本集團認為，終止台灣業務有助本集團於其
他核心市場更善用資源，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最佳利益。

更改財政年度結算日
由二零二零╱零一年財政期間開始，本公司的財政年度結算日已由六月三十日更
改為十二月三十一日（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的公佈）。因此，本業績涵蓋自二零二零年七月一日起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期間。然而，比較數字為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因此不
可直接比較。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之年報將於二零二二年四月
三十日或之前派發。

財務狀況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錄得現金及銀行結餘為港幣2.69億元（於二
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港幣1.76億元），而現金淨額結餘為港幣2.69億元（於二零
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港幣1.16億元）。本集團流動比率為1.74倍（於二零二零年六
月三十日：1.49倍），總負債對股東權益比率為187%（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175%）。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錄得任何銀行貸款。於二零
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貸款為港幣6.0千萬元，資產負債比率為21%，計
算基準為銀行貸款除以總權益。

本集團有若干投資及營運在使用美元及港幣以外貨幣的國家進行，因此已透過訂
立遠期貨幣合約以減低該等貨幣計值之重大交易面對外匯波動所產生之外匯風險。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存貨周轉期#為180天，對比二零二零年六
月三十日的123天。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的股東權益回報率為負126%（截至二零二
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負75%）。

# 期結日╱年結日之存貨除以年度化銷售成本乘365天



23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代替水電及租用物業按金之銀行擔保 1,047 5,697

人力資源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香港及澳門、中國大陸及新加坡共聘用
相當於1,000名（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1,500名）全職員工。

本集團致力於吸納、培育及維繫優秀員工。我們重視並推動團隊精神，努力培養
積極進取，不斷進步的文化，為各級辦公室及店舖員工提供管理效率和認證課程。

我們相信充滿活力及能幹的工作團隊是業務增長的原動力。我們重視知識分享和
終身學習。透過「堡獅龍學院」，我們鼓勵員工每日不斷進步，精益求精。「堡獅
龍學院」是我們的網上學習平台，在客戶服務、零售、產品和其他最新的營銷信
息等方面，為員工提供實用和建基於實戰經驗的知識和技能。

我們亦繼續採用與工作表現掛鈎之薪酬機制，包括酌情花紅、購股權及一系列員
工福利如保險及退休計劃。

供股所得款項用途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十二日，本公司按每兩(2)股當時現有股份獲發一(1)股供股股份
之基準以每股供股股份港幣0.360元之價格發行821,916,697股供股股份（「供股」）。
完成供股後，本公司已收取現金所得款項淨額（「所得款項淨額」）約港幣2.94億元。
本公司擬將所得款項淨額用於以下用途：(i)約港幣1.00億元用於償還股東貸款；
及(ii)約港幣1.94億元用作一般營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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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有關使用供股所得款項淨額的資料：

日期為二零二一年
三月十七日之章程所披露
之所得款項淨額擬定用途

根據
擬定用途使用，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前所得款項
淨額之
實際用途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尚未動用之
所得款項淨額

擬定用途及
預期時間表

港幣1.00億元用於償還股東貸款 港幣1.00億元 – –

港幣6.0千萬元用於本集團在 

中國大陸擴張的資本開支
港幣3.3千萬元 港幣2.7千萬元 根據本集團的網絡擴張

時間表，由二零二一年
五月至二零二二年四月

港幣1.0千萬元用於提升本集團
的資訊科技系統

港幣7百萬元 港幣3百萬元 二零二一年下半年期間
及二零二二年全年

港幣1.24億元用於支付本集團在
中國大陸打造品牌及擴張網絡
而產生的額外開支

港幣1.04億元 港幣2.0千萬元 由二零二一年五月至 

二零二二年四月

未來展望
於回顧期內，我們已開始制定堡獅龍的新定位及產品方向的策略，同時在產品開
發、團隊重建和相關活動上分配了更多資源。「bossini」品牌目前正在經歷品牌重
新定位。同時，本集團繼續通過調整高級管理人員的組合及職責、減少虧損過大
的店舖、簡化生產力較低的工作流程和支出以提高營運效益，務求盡快減少營運
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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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整個回顧期內的營商環境繼續充滿挑戰。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擾亂了全球經濟和
零售活動。儘管中國大陸的零售業於二零二一年錄得正數銷售增長，隨著Omicron

變種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帶來新的未知風險，年底增長放緩更突顯未來的風險和挑
戰。就香港而言，最嚴峻的第五波新型冠狀病毒現在爆發進一步限制各種社交活
動及國際旅遊，很有可能會損害二零二二年之零售增長前景。最近的事態發展推
遲了計劃中香港與中國大陸之間的免檢疫旅遊走廊的開始日期，這將削弱短期的
跨境休閒旅遊和商務的零售消費，從而影響香港零售業復甦。儘管營商環境充滿
挑戰，但個別業主仍不肯提供合理的租金寬減給我們的店舖。

儘管外部不利因素，本集團已開始於中國大陸建立新的分銷渠道，開設新品牌
「bossini.X」的店舖，展現堡獅龍的新形象和新個性。展望未來，我們於中國大陸
的網絡擴張策略將主要透過於各省市合適的購物中心及分銷渠道開設直接管理和
特許經營店舖。

由於「bossini.X」將有全新的品牌定位，我們的目標是全新的分銷渠道，而產品將
與「bossini」品牌重大不同。我們預期投資期將持續未來數年，尤其致力於產品開
發及渠道擴張，同時我們亦預計可能涉及的潛在下行風險。經考慮該等內部及外
部因素，我們認為本集團於投資期內可能會繼續產生虧損。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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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設有審核委員會，該委員會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第3.21條之規定而設立，以審閱及監管本集團之財務滙報程序及內
部監控。審核委員會已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
業管治守則」）所載之條文制定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之財務業績。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
成，分別為李國明先生、鄭善強先生及冼日明教授。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之工作範圍
本公司之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已同意初步公佈所載之關於本集團自二
零二零年七月一日起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之綜合財務狀況表、綜
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與相關附註之數字，與本集團於期內之經審核綜合財務
報表所載之金額一致。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就此方面進行之工作並不構成根
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項目準則或香港審計項目準
則之審計保證，因此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並無就初步公佈作出任何保證。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內已遵照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守
則條文。

本公司現時設有三個董事委員會，即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

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買賣證券之操守守則。根據本公司向董事作出之具體查
詢，董事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之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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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聯交所之網頁登載全年業績及年報
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業績公佈已登載於香港交易及結算
所有限公司之網頁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之網頁www.bossini.com內。本公司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之年報（載有上市規則規定之資料）將於適
當時候寄發予股東，並登載於以上網頁。

承董事會命
堡獅龍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非執行董事

Victor HERRERO先生

香港，二零二二年三月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董事會成員包括三位執行董事，分別為張智先生（聯席行政總裁）、
趙建國先生及陳卓謙先生；兩名非執行董事，分別為Victor HERRERO先生（主席）
及羅正杰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李國明先生、冼日明教授及鄭善
強先生。


